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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國⼈變成刑案被告還可以出境回國嗎？被判有罪會在臺灣執⾏嗎？

⽂:⿈蓮瑛（認證法律⼈） 、李庭歡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救濟與訴訟程序  ‧ 2025-08-01

案例

A為印尼籍在臺灣⼯作的漁⺠，⼯作期間常與臺灣雇主有⼝⾓，在⼀次嚴重的肢體衝突後，臺灣雇主死
亡，A因此被認為殺⼈的罪嫌重⼤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，案件現正在臺灣臺北地⽅法院審理中。請問訴訟
期間，A可以⽤返鄉探視親⼈為由⽽出境回國嗎？⼜如果本案經審理後判決A有罪確定，A的刑罰會在臺灣
執⾏嗎？

本⽂

⼀、什麼是限制出境、出海？

限制出境或限制出海的強制處分，⽬的是在防⽌刑事被告擅⾃前往我國司法權未觸及的領域，是為了保全偵
查、審判程序的進⾏以及後續刑罰的執⾏，但是兩者還是有些許不同。限制出境是限制被告不得出中華⺠國統
治領域（也可稱禁⽌出國），坐船去離島則不包括在內；但限制出海，則連搭船去澎湖、綠島、⾦⾨、⾺祖等
出海⾏為均被禁⽌[1]。雖然被告在我國領⼟範圍內仍然有⾏動⾃由，也不影響⽇常⼯作和⽣活。從這點看來，
限制出境（或出海）的強制處分，對⼲預⼈⾝⾃由的強度，會⽐羈押處分來的輕微⼀些[2]。

⼆、外國⼈成為刑事被告，⽐較容易被限制出境

不論外國⼈或本國⼈，只要犯罪的⾏為地或結果地是在臺灣發⽣，⼀律都適⽤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，法律並
沒有因為是外國⼈就給予區別對待，因此如果外國⼈在臺灣犯罪、成為刑事被告，並不當然⼀定就會被限制出
境。是不是會被限制出境，不論外國⼈或本國⼈，都需要回歸到刑事訴訟法的規定，判斷有沒有具備作成這個
強制處分的條件。

依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，被告被限制出境需要符合三個條件：

如果具備以上這三個條件，偵查中的檢察官、以及訴訟中的法官，都有權限制被告出境。

由於外國⼈在臺灣可能沒有⼀個固定的住、居所，如果剛好所犯的罪⼜是重罪，且罪嫌重⼤，檢察官或者法官

1. 犯罪的罪嫌重⼤；
2. 具備法律規定的特定事由，例如被告在台灣居無定所，有相當理由可能會逃亡或湮滅證據等；

3. 若不限制出境難以繼續進⾏刑事訴訟程序的必要性[3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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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容易認為外國籍被告有逃亡的疑慮。因此，在經過⽬的與⼿段的⽐例原則衡量後[4]，相對於本國⼈被告，⽐
較容易作成限制外國籍被告出境的強制處分。

三、外國⼈在臺灣執⾏刑罰後，還可能被驅逐出境

如前說明，不論外國⼈或本國⼈，只要是在臺灣犯罪，⼀律都適⽤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，法律並沒有給予區
別對待，因此如果外國⼈在臺灣被判有罪時，也會在臺灣執⾏。

不過須特別注意的是，外國籍被告如果在臺灣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，第⼀、⼆審法院都可以在判決宣告
時，同時宣告在徒刑執⾏完畢後驅逐出境[5]。主要是考量某些具有危險性的外國籍被告，基於保護社會安全的
理由，禁⽌該外國⼈繼續在本國居留。由於驅逐出境是相當於限制居住⾃由的嚴厲措施，法院應審慎評估、衡
量⽐例原則，以兼顧外國⼈的⼈權保障與我國社會安全的維護[6]。

四、結論

雖然A在案件審理中不是說⼀定就不能出境、回國，但如果A在臺灣沒有固定住、居所，加上現在涉嫌的殺⼈
罪是⼀項重罪，A的犯罪嫌疑⼜很⼤，如果法官有⾜夠的理由認為A可能會逃亡，法官有可能就會限制A出境。
如果之後A被判有罪的話，也會在臺灣執⾏，執⾏後是否需要驅逐出境，法院也會依據個案的情節進⾏判斷。

註腳
   司法院（2017），《裁判書⽤語辭典資料庫查詢系統-限制出境》。[1]

   原本刑事訴訟法並沒有限制出境、出海的明⽂規定，實務上向來認為屬於替代羈押處分即限制住居的下位
類型，為執⾏限制住居的⼀種⽅法。後來為了明確區分這些強制處分性質上的不同，以及明確規範限制出
境、出海的法定要件與相關適⽤程序，2019年6⽉19⽇增訂刑事訴訟法第⼋章之⼀「限制出境、出海」
專章，並且⾃修正公布後的6個⽉即2019年12⽉19⽇施⾏。
最⾼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249號刑事裁定：「㈠刑事訴訟法本無有關限制出境、出海之明⽂，實務上向
來認為限制出境、出海屬於替代羈押處分的限制住居之下位類型之⼀，係執⾏限制住居⽅法之⼀種。惟限
制住居之範圍、效⼒未必能涵蓋限制出境、出海，限制出境、出海之機能也⾮僅限於羈押之替代⼿段，為
明確區分兩者之性質不同，以及規範限制出境、出海之法定要件與相關適⽤程序，108年6⽉19⽇修正公
布之刑事訴訟法增訂第⼋章之⼀『限制出境、出海』專章（下稱限制出境新制），並⾃修正公布後6 個⽉
即108年12⽉19⽇施⾏。」

[2]

   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1項：「被告犯罪嫌疑重⼤，⽽有下列各款情形之⼀者，必要時檢察官或法官得
逕⾏限制出境、出海。但所犯係最重本刑為拘役或專科罰⾦之案件，不得逕⾏限制之：
⼀、無⼀定之住、居所者。
⼆、有相當理由⾜認有逃亡之虞者。
三、有相當理由⾜認有湮滅、偽造、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⼈之虞者。」

[3]

   衡量因素包括審酌刑事訴訟進⾏的程度、國家刑事司法權未來的有效⾏使、外國籍被告涉犯的犯罪⾏為可[4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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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對國家、社會造成的危害，以及對外國籍被告居住與遷徙⾃由權受限制的程度等。
最⾼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1463號刑事裁定：「⼀、按限制出境、出海，係為保全被告到案，避免其逃
匿出境，致妨礙國家刑罰權⾏使之措施，⽬的在於確保刑事追訴、審判及刑罰之執⾏。惟被告是否犯罪嫌
疑重⼤，或有無限制出境、出海之事由及必要，暨是否採⾏限制出境、出海等處分之判斷，乃事實審法院
職權裁量之事項，應由事實審法院衡酌具體個案訴訟進⾏程度、⼈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等⼀切情
形⽽為認定。倘其限制出境、出海之裁定，並無明顯違反⽐例原則或有裁量權濫⽤之情形，即不得任意指
為違法。⼜限制出境、出海之強制處分，可分為獨⽴型（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）與羈押替代型（同法第
93條之6）兩種。前者，考量限制出境、出海如果事先通知被告，反⽽洩漏先機導致其逃匿，致國家刑罰
權無法實現，⾃得逕⾏裁定限制出境、出海，只有在審酌延⻑限制出境、出海之情形，因可事前審查，且
不具急迫性，為免偏斷，並符⼲涉⼈⺠基本權利前，原則上應給予被告陳述意⾒機會之正當法律程序原則
（同法第93條之3第4項）。後者，既為羈押的替代處分，為保障被告憲法第16條所賦與之訴訟防禦權，
則必須先經由法官訊問程序，始符法制。」
最⾼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510號刑事裁定：「㈠、聯合國《公⺠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（下稱《公政公
約》）第12條第2項及《世界⼈權宣⾔》第13條第2項固設有⼈⼈有權離去任何國家，連同其本國在內，
並有權歸返其本國之規定，然依《公政公約》第 12條第3項關於『上列權利不得限制，但法律所規定、
保護國家安全、公共秩序、公共衛⽣或⾵化、或他⼈權利與⾃由所必要，且與本公約所確認之其他權利不
牴觸之限制，不在此限』之例外規定，且參照該公約第15號⼀般性意⾒第7、8段暨第27號⼀般性意⾒第
14、15段揭⽰略以：外國⼈有權⾃由離境，並在法院享有與公⺠相同之平等待遇，⽽合法限制外國⼈上
開權利之規定，應符合《公政公約》相關規範之意旨，其中依第 12條第3項規定所為對於外國⼈離開該
國權利之限制，須符合⽐例原則等旨，是內國司法機關依法於必要範圍內所為禁⽌外國⼈離境之限制措施
，尚無違反上揭國際⼈權規範之問題。」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95條：「外國⼈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，得於刑之執⾏完畢或赦免後，驅逐出境。
」
最⾼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803號刑事判決：「刑法第95條規定：『外國⼈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
，得於刑之執⾏完畢或赦免後，驅逐出境。』亦即外國⼈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是否驅逐出境為事
實審法院之裁量權。本件原判決已說明阮○○係越南籍，為外國⼈，業經其供述屬實，且有其護照影本在
卷可參，阮庭盛所犯上開之罪，經法院量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，且所為犯⾏情節不輕，影響我國社會治安
，實不宜任令其繼續在我國境內居留，⽽有驅逐出境之必要等旨，核屬法院依法諭知保安處分職權之適法
⾏使，已兼顧阮○○之⼈權保障及社會安全維護，並未違反⽐例原則，⾃無不當。」

[5]

   最⾼法院94年度台上字404號刑事判決：「但驅逐出境，係將有危險性之外國⼈驅離逐出本國國境，禁
⽌其繼續在本國居留，以維護本國社會安全所為之保安處分，對於原來在本國合法居留之外國⼈⽽⾔，實
為限制其居住⾃由之嚴厲措施。故外國⼈犯罪經法院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，是否有併予驅逐出境之必
要，應由法院依據個案之情節，具體審酌該外國⼈⼀切犯罪情狀及有無繼續危害社會安全之虞，審慎決定
之，尤應注意符合⽐例原則，以兼顧⼈權之保障及社會安全之維護。」
除了中華⺠國刑法第95條明⽂規範外，⼊出國及移⺠法第32條、第33條也規定，外國⼈若在臺灣經判處
⼀年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，移⺠署可以撤銷或廢⽌該外國⼈的居留許可或永久居留許可；居留許可或永
久居留許可經撤銷或廢⽌後，移⺠署得強制驅逐出國。相關規定請參考：
⼊出國及移⺠法第32條第3款：「移⺠署對有下列情形之⼀者，撤銷或廢⽌其居留許可，並註銷其外僑居
留證：……三、經判處⼀年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。但因過失犯罪或經宣告緩刑者，不在此限。」

[6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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⼊出國及移⺠法第33條第3款：「移⺠署對有下列情形之⼀者，撤銷或廢⽌其永久居留許可，並註銷其外
僑永久居留證：……三、經判處⼀年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。但因過失犯罪或經宣告緩刑者，不在此限。
」
⼊出國及移⺠法第36條第2項第8、9款：「外國⼈有下列情形之⼀者，移⺠署得強制驅逐出國，或限令
其於⼗⽇內出國，逾限令出國期限仍未出國，移⺠署得強制驅逐出國：……
⼋、有第三⼗⼆條第⼀款⾄第三款規定情形，經撤銷或廢⽌居留許可，並註銷外僑居留證。
九、有第三⼗三條第⼀款⾄第三款規定情形，經撤銷或廢⽌永久居留許可，並註銷外僑永久居留證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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